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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
金（保障性租赁住房类）有关事项办理指引

为进一步支持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主体（以下简称

申请主体）申报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以

下简称保租房 REITs）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保租房 REITs

发展，制定本指引，对涉及住房建设领域的相关事项办理提

供具体指导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计划发行保租房 REITs 且已纳入全国基础设施 REITs 试

点项目库的储备项目。

二、办理事项

申请发行保租房 REITs 涉及的发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

认定书、变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、出具无异议函、

加快房源配租及其他需要住房建设部门协调推动的事项。

三、办理指引

（一）发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

1.适用情形。计划发行项目涉及的底层资产拟作为保障

性租赁住房，但未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。

2.申请材料。按照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有关规

定提交申请材料。

3.办理流程。按照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有关规

定进行认定，并出具项目认定书。产权清晰的居住房屋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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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项目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项

目认定书；城中村房屋改造项目，自项目受理之日起三十个

工作日内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。

（二）变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

1.适用情形。计划发行项目涉及的底层资产已取得保障

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，但产权单位或者运营管理单位需进

行变更。

2.申请材料。原项目认定书、当事人身份材料以及事项

变更佐证材料。

3.办理流程。申请变更事项依据充分，原项目认定书为

区政府出具的，由区住房建设部门受理、审核后提请区政府，

自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重新出具项目认定书；原项目认

定书为市住房建设部门出具的，由区住房建设部门受理、审

核后报请市住房建设部门，自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重新

出具项目认定书。

（三）出具对项目以 100%股权转让方式发行保租房

REITs 的无异议函

1.适用情形。申请发行保租房 REITs 的底层资产存在资

产处置限定条件或者特殊规定约定，且市发展改革部门已受

理发行申报的项目。

2.申请材料。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发行保租房 REITs 的项

目需提供申请函件、市政府会议纪要或者相关证明材料；其

他项目需提供申请函件、已纳入全国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项

目库作为储备项目的佐证材料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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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划拨决定书、涉及资产处置限制的相关规定或协议、REITs

产品总体架构及交易过程说明以及对底层资产以 100%股权

转让发行保租房 REITs 不涉及分割转让或者分割销售且继续

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并接受监管的书面承诺。

3.办理流程

（1）市政府审定同意发行的项目

申请主体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市住房建设部门收文窗口

（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 1 号住建科研楼附楼 1 楼信访室，下

同）。市住房建设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无异

议函。

（2）其他项目

申请主体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市住房建设部门收文窗口。

市住房建设部门自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组织对项目以

100%股权转让方式发行保租房 REITs 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后出

具书面意见。书面意见中明确，在不涉及对保租房进行分割

转让或者分割销售且继续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并

接受监管的条件下，对底层资产以 100%股权转让方式发行保

租房 REITs 是否有异议。市住房建设部门可以根据项目情况

报请市政府审定后出具意见，出具意见时间以市政府审定时

间为准。

（四）加快房源配租

1.适用情形。申请发行保租房 REITs 的底层资产属于政

府组织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且已纳入我市住房发展年度

实施计划中的年度供应计划（未纳入年度供应计划的，在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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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函件中明确申请纳入年度供应计划），项目房源尚未配租

运营或者房源配租后因部分房源空置需要加快房源配租以

满足发行出租率要求。

2.申请材料。申请函件、已纳入全国基础设施 REITs 试

点项目库作为储备项目的佐证材料、作为底层资产的房源基

本信息（包括所在项目名称、地址以及保租房 REITs 发行对

出租率和配租时间安排的要求）。

3.办理流程。申请主体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市住房建设部

门收文窗口。市住房建设部门受理后，应当组织市、区住房

保障部门等单位研究，合理优化配租流程。市、区住房建设

部门在合理时间内加快房源配租。属于区住房保障部门配租

的房源，市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加强协调、推进配租。

（五）其他事项

1.适用情形。需要住房建设部门支持办理的其他事项。

2.申请材料。申请函件、已纳入全国基础设施 REITs 试

点项目库作为储备项目的佐证材料、需要支持办理事项的基

本情况。涉及建设工程的，提供该建设工程的相关材料。

3.办理流程。申请主体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市住房建设部

门收文窗口。市住房建设部门受理后组织研究并出具意见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符合规定发行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作为底层资产

申报发行保租房 REITs 的项目，有关事项可以参照本指引办

理。

（二）本指引由市住房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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